陕电大教[2018]26号
关于转发《关于征集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
杰出校友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电大分校、工作站、直属教学点，省校开放教育学院：

现将《关于征集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杰出校友的通知》（国开学〔2018〕11号）转发你们，请以分校为单位按通知条件筛选杰出校友，规范整理申报纸质材料后于10月15日前快递至省校国开陕西分部办公室，电子版材料发邮箱，每单位至少报送2人。并请在相应的陕教学管理、奖学金1（群号：31319130，针对分校）、陕教学管理、奖学金2（群号：91330959，针对直属办学单位、县级工作站）群、陕西电大教师微信群中告知。

地址：西安市长安区郭杜北街41号陕西电大综合楼0716室国开陕西分部办公室
邮编：710119
联系人：王康钱

电话：029-81896102   手机：18392163968

Email：wkangq6688@126.com。

附件：关于征集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杰出校友的通知

陕西广播电视大学
2018年9月3日

国开学〔2018〕11号

关于征集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杰出校友的通知

各分部、学院：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纪念国家开放大学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）建校40周年，展示学校人才培养成果及校友在社会各领域的突出成就，充分发挥杰出校友对广大在校学生的榜样和示范作用，现面向各分部、学院征集杰出校友，具体事宜如下：

一、征集对象　

国家开放大学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）学历教育毕业生。

二、征集条件

在不同的行业、领域中取得显著成就，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突出贡献，得到社会广泛赞誉的校友。主要条件包括：

1. 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奉献社会、引领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等方面的模范或先进人物；

2. 在党政管理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，政绩突出者；

3. 教学科研工作方面成绩显著，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者；

4.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或自主创业者；

5. 在文化、出版、艺术、体育等领域有较高声誉或一定权威者。

6. 在其他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者。

符合以上任一条件，且经本人同意的杰出校友皆可推荐。

三、推荐名额　

每个分部、学院原则上向总部推荐杰出校友不超过20名。
四、报送材料

1.杰出校友先进事迹（具体要求见附件1）。
2.本人5寸工作或生活照2张（照片请以单独图片格式发送，请勿截图，分辨率不低于300dpi）。
3.国家开放大学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）杰出校友汇总表（附件2）。
以上材料需同时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。
五、时间安排及要求

各分部、学院应做好推荐工作，对推荐校友材料进行认真审核，确保材料真实无误后加盖学校公章，并按照“报送材料”要求，于2018年10月31日前将材料报送至总部。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狄晓暄、马宁、周文
电话：（010）57519506，57519175、57519293

电子邮箱：xshd@ouchn.edu.cn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75号国家开放大学

邮政编码：100039

附件：1.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杰出校友事迹材料撰写要求
2.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杰出校友汇总表
国家开放大学

2018年7月19日

	国家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主动公开 2018年7月19日印发


附件1：
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杰出校友事迹材料撰写要求
一、事迹材料要求采用小四号宋体字，事迹概括和详细事迹用A4纸分别打印。
二、内容要求
1.事迹概括：
概括描述在读期间、毕业后学习与工作中的突出表现，以及所获奖励情况。（200字以内）
2.详细事迹：
包括个人基本信息，如姓名，性别，出生年月，工作单位，职务职称，何时进入开放大学何专业学习，何时毕业等个人学习、工作经历，以及为社会所做突出贡献等，最好以具体事例说明。（2000字以内）。
附件2：

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杰出校友汇总表

分部、学院名称：
学校公章：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出生

年月
	工作单位
	职务

职称
	学习
中心
	入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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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；联系电话：；手机：；Email：
联系地址：邮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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